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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标本—图像数据采集规程（SOP） 

药检系统中药民族药实物标本以保存植物或药材标本的实体为主要目的，数字标本

是指植物、药材，以及玻片标本等各种自然标本的数字化信息数据及其关联的必要检验、

科研数据，可全面地反映自然标本的原始信息，为相关的科学研究提供准确信息来源。

数字标本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可通过图片及其他数字化方式提供植物或药材的各种详细

信息，如植物生境、习性、不同生长期形态特征等。 

1 数字标本图像采集设备 

高质量的图像是标本数字化的基础。要达到高质量图像效果，数字化采集设备、工

作台、灯光、场景等影响数字化图像采集效果的设施与工具都必须按规范设置。 

1.1 数码相机与固定装置 

数码相机用于标本的数字化采集与记录。建议使用可更换各种类型镜头的数码单反

相机，在采集小标本或特征的特写时还需要配以微距镜头，便于微小特征的拍摄。所以，

数码相机应配有标准、微距定焦镜头。在拍摄过程中，应根据不同标本的大小来确定相

机高度及与被摄物的距离，并建议使用手动档光圈，光圈档位调整到 F16-F22，以保证

足够的景深。在快门设置中，建议使用 1／125 秒速度，快门速度的准确调节可以避免

出现曝光不适当的现象。建议使用三脚架或固定装置以保证拍摄的画面稳定，不出现抖

动现象。 

1.2 背景与照明设备 

室内标本的拍摄必须统一拍摄背景，这样可以避免周围环境光及颜色的影响，统一

背景颜色也便于后期制作。背景墙直角处应进行了弧度处理，避免直角边对图像的影响。 

照明建议使用 2-3 盏灯，光照强度要有不同的变化，以表现药材的层次。在标本背

后补适当的光，避免标本投射阴影；正面光源照亮物体；侧逆光突出标本的质地。在光

源上建议加柔光布，以保证光线的柔和与均匀，避免出现光源的反光点。光的亮度、方

向以及它的背景效果由摄影者自行调整，根据标本的不同特点获得较满意的效果。 

1.3 标本放大设备（显微镜） 

将物体放大便于观察的设备有各种显微镜，包括体式显微镜、生物显微镜、电子显

微镜等。将传统显微镜与数字化成像系统、电脑相结合可用于微观特征的数字化。显微

镜成像系统应可以使用数码测微尺。 

1.4 图像要求 

数码相机的像素值是固定的，可以通过调节拍摄出不同分辨率的照片，照片分辨率

为图像长与宽像素数量的乘积，应不少于300万像素，拍摄照片应选择高精密度模式

（fine）。 

以上要求是否达到，可通过使用ACDSEE等软件查看图片文件属性实现：1.文件大小

至少达到MB级；2.图像尺寸像素的乘积应不少于300万，例如2560 x 1920=4915200；3

图像方向应根据拍摄的具体内容选择横向或纵向。不符合以上具体标准的图片不能作为

数字标本图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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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图像为 PNG 或 JPG 文件格式。建议采用 PNG 格式，这是目前保证最不失真的格

式，存储形式丰富，它能够把图像文件压缩到极限以利于网络传输，显示速度快。另外，

PNG 支持透明图像制作。可以让图像和背景很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拍摄的标本图像的色彩饱和度、对比度、亮度调整在标本图像采集过程中，容易受

到环境、光线、容器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图像可能会出现光线暗、颜色失真等现象，需

要还原它本来的面目。通过“色相与饱和度”、“亮度与对比度”的调整，还原标本图

像颜色及明暗对比度，更好地突出图像细节。 

2 野外数字标本图像采集 

野外数字标本是指利用现代数码技术及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将标本的名称、

采集时间、采集地点（GPS 记录的三维数据）以及各部分详细特征等在数码照片中直观

地反映出来的标本模式。采集地点的具体要求是提供三个数据，即海拔、经度、纬度。 

2.1 野外数字标本采集要求  

野外数字标本信息包括植物在野外生长环境中拍摄的数码照片。使用的数码相机像

素不少于500万像素。数字图像的一般要求: 生境照片1张、全株特写至少1～2张、形态

鉴别特征3～5张。 

2.2 植物生境、个体，形态特征拍摄  

2.2.1 生境拍摄  

选择高位拍摄或开阔地带,在生态环境拍摄中需要注意调节好画面的明暗分配,显示

出被摄对象背景和环境的关系，调节画面的明暗分配，表达出所采集植物的在生态环境

中景物的景深感。 

2.2.2 植株拍摄  

观察被摄对象,选择适宜的拍摄角度和机位,尽量以前侧光的位置进行拍摄,这样可

以突出其质感和主体感,使被拍摄体在画面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单株植物的拍摄应尽可

能找到与周围植物分离的植株,采用顺光或侧光进行拍摄,构图要简洁,背景要简化,选

择有鉴别特征的一面对镜头,形体较高的植物也可用蓝天作背景。要将被拍摄植物与其

它植物区别出来,突出所要拍摄的主题。 

应避免日光直射镜头,在整株拍摄的工作中,最为关键的是能否在复杂的现场选择好

拍摄角度,有时则需要多人合作完成。拍摄时需要注意白平衡的调节。 

2.2.3 鉴别特征拍摄 

    拍摄花、果实以及等小型、低矮草本植物,表现植物局部的主要特征时采用较小的

景深突出主体,用较暗的背景使画面更简洁 ,若在侧光和逆光位进行拍摄,可适当选择

外置闪光灯闪光、反光板折射光补光,这样可消除阴影的影响。 

3 室内数字标本的图像采集  

3.1 植物或药材标本的拍摄 

拍摄植物或药材标本需要按照标本制作规范进行制作。拍摄标本上的鉴别特征要求

清晰可辨、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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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的表现标本上的形态特征,在拍摄照片时，应将其稳定地放在玻璃板或背景

纸上。相机镜头的轴线不与被拍摄的植物标本平面垂直，保持镜头轴线在摄植物标本画

面中心。应避免使用镜头广角端拍摄所带来的图像畸变。 

局部鉴别特征由于为近距离拍摄，应尽量采用小光圈来获得较大的景深,以保证还

原细节。使用微距镜头时，由于拍摄特征的对焦平面清晰但四周较虚，景深较浅，建议

使用小光圈以获得较大的景深。局部补光的方式可以突出药材的局部特征。对于一些照

相机下下难以拍摄的部位或细微的特征，应放在体式显微镜下拍摄。需要进行解剖，将

拍摄部位置于视野的中央位置进行拍摄。 

3.2 玻片标本的拍摄 

拍摄切片或粉末的玻片标本应根据制作品种的特点进行显微标本的制作，以及根据

显微镜的要求进行适当的预处理。制作的玻片标本要求清洁、无气泡，需要拍摄的部位

完整清晰。显微拍摄时应使用激活放置测微尺。 

4 数字标本图像与数据加工工作衔接的说明 

为更好地体现植物的原生态情况及自然信息，对于植物不同物候期的植株、花、果

等各部分性状特征进行客观而详尽的保留。规范化的数字标本记录可保证信息保存的有

序与可操作性。拍摄后保存原始照片，从而保存照片中数码相机添加的拍摄信息。同时

在拍摄时做好记录，并将记录作为附加信息，保存在图像中。 

实物标本与数字标本的各类图片之间应具有良好的对应关系，必须保证实物标本与

数字标本的关联性，便于将来鉴定及学术交流等。采用实物标本采集记录与数字标本信

息相结合的方法，对标本进行规范化的、有效的、互补的信息记录。我们的数字标本系

统包括标本信息、相关信息、结果信息三部分；一份标本的全部实物类信息称为标本信

息，一次采集相关的全部事件信息称为相关信息，某一标本所做一次试验的全部结果信

息称为结果信息。通过数据库内数据表之间的关系进行三者的联系，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一致性和规范性。具体内容参见数字标本加工系统使用手册（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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